花蓮縣政府

112年度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愛心計程車隊補助計畫

1、 計畫緣起
本縣截至111年7月底共計2萬5,949名身心障礙者，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多元與更便利的交通服務選擇及優惠措施，本府結合現有交通資源，藉由媒合身心障礙者乘車需求，透過評選機制，招募優良的計程車行(隊)，組成愛心計程車隊，使「搭乘計程車」成為便利身心障礙者外出之交通服務，同時藉由愛心計程車來彌補大眾運輸工具及復康巴士的不足。

另為擴大愛心乘車卡使用用途，本計畫將愛心計程車導入電子票證付款方式，使身心障礙者能透過愛心乘車卡直接享有每月新台幣(以下同)1,000元之優惠補助來搭乘愛心計程車，以滿足其對「行」的便利性與立即性需求。
2、 計畫內容

(1) 愛心計程車隊運作方式：

1. 服務對象及補助額度：
(1) 服務對象：持有本縣核發且有效愛心乘車卡之身心障礙者。（乘車卡身分別註記為『愛心』者）
(2) 補助額度：補助額度為單趟車資的70%之金額，由愛心乘車卡每月補助點數1,000點之額度內扣點。(民眾需於乘車卡內自行儲值足額，以支付需自行負擔之另30%車資)。
2. 民眾搭乘使用方式：
(1) 電話叫車：
A. 電話撥打至車隊(行)派遣中心，由車隊(行)派遣中心派車。
B. 民眾敘明是否持有愛心乘車卡、叫車地點、所需之特殊服務(例如協助上下車、提重物等特殊服務，或是需要車輛載送枴杖、輪椅等器具)。
C. 派遣中心依民眾需求指派車輛服務，提供民眾車號並約定地點接送。

D. 民眾依車資刷卡付費。
(2) 隨招隨停：車輛張貼愛心計程車隊辨識貼紙，以利民眾辨識搭乘，並依車資刷卡付費。
(2) 愛心計程車隊招募作業：
為提高愛心計程車隊服務品質，由計程車公(工)會或業者徵詢有意願加入車隊(行)司機，作為本縣成立愛心計程車隊規模之參考，經過評選為優良之計程車隊(行)組成愛心計程車隊。參與車隊(行)資格如下：

1. 車隊(行)須設立登記於花蓮縣，具有關單位核發足以證明設立之文件（如公司執照、行業登記證、執業證明、政府或其他授權機關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置之證明文件等）。
2. 計程車車隊派遣車輛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受補助車輛車籍須為花蓮縣 (參考「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附表七「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區域劃分」花蓮縣營業區)。
3. 參與之駕駛人須經警政機關素行查核，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7條規範之情形且執業登記證狀態正常者，始可參與本計畫。

4. 有關車隊(行)車輛型式及車齡規範等其他項目納入愛心計程車隊評選作業評分項目。
(3) 刷卡機設備：
目前本縣愛心乘車卡係悠遊卡（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本府將洽請悠遊卡公司進行收費系統相關技術性規格訂定；刷卡機設備則由承作業者與設備廠商洽談租用或購置事宜並完成驗證作業，本府核實補助裝置於計程車上之刷卡機設備(初次承作本案之車行(隊)始得申請)。

(4) 刷卡車資及補助車資撥付作業：
1. 本府補助單趟車資之70%金額，每月至多1,000元。例如：民眾搭乘該趟車資為100元，則下車刷愛心乘車卡付費時，逕自卡片內扣除70點(本府補助每月至多1,000點)，及30元(民眾儲值之金額)。(民眾需自行儲值足額，以支付需自行負擔之部分)。
2. 自付車資撥付方式：乘車者刷卡後，自付車資由悠遊卡公司接收交易資料後直接撥付車隊(行)，再由車隊(行)撥付駕駛人。
3. 補助車資撥付方式：由本府及車隊(行)取得悠遊卡交易資料，依程序審核後，按月撥付予車隊，再由車隊(行)撥付駕駛人。
4. 司機承作獎勵金撥付方式：由本府及車隊(行)取得悠遊卡交易資料，依程序審核後，按季撥付予車隊，再由車隊(行)撥付駕駛人。
5.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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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愛心計程車隊補助項目及標準：
(1) 車資補助費：
補助身心障礙者持本縣愛心乘車卡搭乘本案愛心計程車輛車資，每趟補助該趟車資之70%金額；依據本縣111年7月身心障礙總人口數2萬5,949人之0.51%估算，每月搭乘132人以上，每人至多補助1,000 元/月，所需經費約158萬4,000元整。(112年度編列158萬8,000元)。
(2) 補助愛心計程車隊[預計招募2家車行(隊)] ：
1. 刷卡機設備費：初次承作本案之車隊(行)得申請刷卡機設備租用或購置等相關費用，一年補助至多10萬元。該刷卡機由承作業者與設備廠商洽談租用或購置事宜並完成驗證作業。
2. 宣導費
：包含宣導單張、海報、車體廣告等，每家車行(隊)每年補助至多3萬元。
3. 行政管理費：含電訊網路、電話費及其它雜支，每一車行(隊)每月補助1萬元，每年一家車行至多補助12萬元。
4. 清分手續費：服務使用者自行負擔金額之0.1%，至多補助1萬5,840元。(以本縣2萬5,949名身心障礙者，預估每月0.51%使用率，即每月約132人次，一年計132*12=1,584人次，又每人每月至多補助1,000元，則清分手續費1,584*1,000*1%=1萬5,840元)。
5. 司機承作獎勵金：鼓勵駕駛承作愛心計程車之補助，每人每月如達到20趟次載客，超過之每一趟次補助50元整，每月上限為1,000元整(每月預估6台車申請，一年預計7萬2,000元整，仍以實際申請數量為準)。

6. 刷卡機設備維護費：達每月平均20趟次載客量之刷卡設備(以收據記載月份前刷卡紀錄月平均計算)，得於報修時申請補助維修費，採實報實銷，每台每年至多補助1萬元整(每年預計15台申請，一年至多15萬元整，仍以實際申請數量為準)。
    表1.　補助愛心計程車隊經費概算表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單價(元)
	總價(元)
	說明

	民眾
	車資補助費
	1,000元
	158萬4,000
	以本縣2萬5,949餘名身心障礙者0.51%使用率（估每月使用132人），每人使用1000元/月。 

	愛心計程車隊
	刷卡機設備費
	10萬
	20萬
	初次承作本案之車行(隊)始得申請，預計新招募2家車行(隊)。

	
	宣導費
	3萬
	9萬
	每一家車行每年補助至多3萬元，預計招募至多3家車行(隊)。

	
	行政管理費
	12萬
	36萬
	每一家車行每月補助1萬元，預計招募至多3家車行(隊)。

	
	清分手續費
	1萬5,840
	1萬5,840
	服務使用者自負金額之1% 。

	
	司機承作獎勵金
	1,000元
	7萬2,000
	每月上限為1,000元整，每月預估6台車申請，仍以實際申請數量為準

	
	刷卡機設備維護費
	1,000元
	15萬
	每年上限1,000元/台，至多15台申請，仍以實際申請數量為準

	
	總計
	247萬1,840元
	


4、 計畫效益評估

(1) 擴大愛心乘車卡使用範圍，提升便利性。

(2) 提供身心障礙人士更多元之運輸選擇。
(3) 建立乘車者與計程車業者互利之機制。
(4) 可提供即時叫車服務，便利身心障礙者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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